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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校）為校務發展需要，充實師資陣容，提升

教學品質，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案約聘教師，係指全時任職，按月支給薪酬，由校內人事或各

類計畫相關經費支應，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之專任教師（以下簡稱約聘

教師）。 

第  三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擬訂聘任計畫（含擬聘

原因、教學需要、授課安排、預期達成目標、聘任期間、報酬），提出需求，

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之： 

一、全校性或跨領域之課程教師員額不足。 

二、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專任教師）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致師資人力

缺乏。 

三、有教師缺額且有教學需要，但擬先以約聘方式聘任。 

四、雖無教師缺額，但有教學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 

第  四  條    約聘教師依其聘任資格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 



前項聘任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本校專任教師聘任辦法或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暨升等辦法之規

定。 

聘任年齡比照專任教師規定，但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或教育部專案

計畫核准者不在此限。 

約聘教師之聘任程序準用專任教師之聘任程序辦理。 

除本辦法所訂之規範外，約聘教師之評鑑規定準用專任教師之評鑑規定辦

理。 

第  五  條    約聘教師聘任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教師資格送審及升等：應比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程序辦理資格審查，申

請教師證書；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審查。 

二、聘期及再聘任：聘期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聘期屆滿，各系（所）、

學位學程、中心認有再聘任之必要者，應填具專案約聘教師績效評量表

(詳附表)、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準備新年度之工作計畫書，簽請

校長核准，並提送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再聘任。 

前款再聘任之約聘教師教學評量不得有任一學期列於全校後百分之十且

成績低於四分。 

約聘教師聘任時間以累計不超過六年為原則，約聘講師於連續三年內未

升等者，不得再聘任。修正前已聘用之約聘教師自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

日起重新起算聘任時間。 

三、授課時數：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為原則。超鐘

點之規定準用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四、差勤規定：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五、支薪標準：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薪酬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待遇標準辦

理。初聘以該職級最低一級起敘。聘任滿一學年，得依教師評鑑結果晉

薪。 

六、鐘點費、春節加發金及其他之待遇與福利：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保險：除另有約定外，應依規定加入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

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第二款約聘教師聘期屆滿，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未獲再聘任，且無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

情事者，按其擔任本校約聘教師之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二分

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

酬為限。 

第  六  條    約聘教師評鑑之相關規定如下： 

本校約聘教師每學年評鑑一次，評鑑之相關規定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惟各評

鑑項目之權重及評鑑結果之區分以下列說明為辦理原則： 

一、本校約聘教師得衡酌本身之優勢，以五個百分點為級距，自行分配訂定

各評鑑項目之權重，各項目權重合計，應為百分之一百。 

(一)教學：至少應占百分之五十。 

http://pers.ydu.edu.tw/doc/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暨升等辦法.doc
http://pers.ydu.edu.tw/doc/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要點.doc


(二)研究：所占比例不限。 

(三)服務：至少應占百分之十。 

(四)輔導：至少應占百分之十。 

二、本校約聘教師評鑑結果區分為通過及不通過。符合下列條件者，評列為

通過： 

(一)各項之基本項目均應符合，評鑑項目權重設定為零之項目不在此限。 

(二)各項之選要項目績點總和不得有任一大項為零，評鑑項目權重設定

為零之項目不在此限。 

(三)總績點達六十點以上者。 

三、本校約聘教師評鑑結果，除作為教師升等、是否再聘任及獎勵之重要參

考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評列為通過者：評鑑次學年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為限，並得依相關規定予以再聘任。 

(二)評列為不通過者：除情況特殊經專案簽准者(以一次為限)，並經各級

教評會審議通過外，不得再聘任。 

第  七  條    約聘教師於聘任期間，應參與學校學術、行政相關業務及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等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有關事項。 

              約聘教師應比照專任教師相關規定，未經報請校長核准，不得於校外兼職或

兼課。 

第  八  條    約聘教師得擔任各級會議及委員會委員，並應依規定列席或出席相關會議。 

第  九  條    約聘教師於約聘期間完成之著作，除另有約定外，以本校為著作財產權人，

約聘教師僅具有著作人格權。 

約聘教師於任職期間應完成之著作，於離職後始完成者，權利歸屬與前項同。 

第  十  條    本校應與約聘教師訂立契約（詳如附件），明訂下列事項： 

一、教師資格送審。 

二、聘期及再聘任。 

三、授課時數。 

四、差勤規定。 

五、待遇標準。 

六、其他待遇與福利。 

七、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 

八、救濟。 

第 十一 條    約聘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有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實施原則所定終止契約或暫時停止契約執行之情事，依該實施原則相關規

定辦理，且於終止契約時不發給慰問金。 

第 十二 條    約聘教師於聘期未屆滿前離職者，應賠償一個月全薪之違約金。但經報請校

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約聘教師依本校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聘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後，其約

聘期間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計算辦理升等，但不得採計提敘薪

級。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專案約聘教師聘任契約書 

立契約人：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校務發展需要，依

專案約聘教師聘任辦法，聘任            （乙方）為編制外專案     約聘教

師，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聘期屆滿，除經甲方通知再聘任外，聘約自動失效，乙方不得

異議。 

第二條 乙方接到甲方聘用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聘用單位及人事室辦理

報到手續；職離時應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如有違反，除不

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發生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工作內容：乙方應依甲方教育行政相關法規規定，從事下列工作，

並接受任教單位主管之監督及考核： 

（一）擔任排定課程之授課相關工作。 

（二）依校務發展需要兼任行政工作。 

（三）協助推動系務及相關行政工作。 

（四）協助學生實習及證照輔導工作。 

（五）擔任導師及輔導學生相關工作。 

（六）協助招生及辦理各項相關活動。 

第四條 服務時間：每週留校 5全日（依本校專任教師留校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第五條 授課時數規範如下： 

一、 授課時數：乙方每週授課教授     小時。 

二、 授課時數未達每週授課時數時，如聘期屆滿予以續聘時，於

次學期補足；不予續聘者，則按授課不足比例於七月份薪資

發予時依比例扣薪。 

第六條 教師資格送審、差假、春節加發金及其他福利：比照甲方之專任教

師相關規定辦理。 

如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專任教師辦理升等審查。 

第七條 兼職（課）：乙方不得有其他專職。在校外兼職、兼課者，應比照專

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薪酬：比照專任教師待遇，為本薪（年功薪）及學術研究加給之合

計數，每月新臺幣       元整，兼任行政職務者，另依本校主管職



務加給標準支給，自實際到職日起支給報酬，並配合本校教職員薪

資發放日發放。 

晉薪得按每學年教師評鑑評定結果，於評鑑次學年晉本薪（年功薪）

一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為限。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告知乙方於聘期內終止本契約：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

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

條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八、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查證

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終止契約之必要。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終止契

約之必要。 

十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十三、違反契約情節重大。   

契約終止執行程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實施原則辦理。 

第十條 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暫時予以停止契

約執行：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暫時予以停止契約執行程序及薪酬，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辦理。 



第十一條 乙方於聘期未屆滿前離職者，應賠償一個月全薪之違約金。但經報

請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甲方得因業務需要，調整乙方之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 

第十三條 乙方進用期間，除雙方另有約定外，甲方應為乙方依法辦理參加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第十四條 如乙方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甲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及退休相關事宜，由

甲方於乙方每月月支報酬之投保金額月提撥 6%；乙方每月可另行自

行提撥。 

乙方不適用學校編制內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等法規規定。 

第十六條 乙方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任，且無本契約第九條及第十條所定情事

者，按其於甲方擔任本校專案約聘教師之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

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

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第十七條 乙方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勞資爭議處理或相關訴訟。 

第十八條 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

對等權勢關係時，與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

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乙方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

校處理。 

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乙方應依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

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並應維護校園倫理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校園霸

凌防制準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

規定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法令規定等情事，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執一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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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甲    方：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地    址：苗縣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號 

 

聘任單位系所：  

單位主管簽章： 

 

乙      方：  

簽      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